
韶曲委办字〔2024〕4 号

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办公室 韶关市曲江区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24 年曲江区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马坝镇、乌石镇、松山街道办，区有关单位：

《2024 年曲江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》已经区

委、区政府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办公室 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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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曲江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，根据区

委、区政府关于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部署要求，特制定

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，以《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创建工

作方案》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指标体系及

测评要求（2023 年版）》为指导，全力做好创文网报材料、

实地考察、入户问卷调查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工作，

着力补齐短板弱项，确保我区在创文迎检测评中取得优异成绩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深入宣传发动

1.开展创文入户宣传。区创文办制定入户宣传方案，将

26650 户入户任务按照“分片联系、包干到户、责任到人”

原则分配至网格单位、入户宣传员，确保不落一户，稳步开

展全覆盖入户宣传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创文办、马坝镇、松山

街道，各网格单位；完成期限：3 月 10 日前）

2.深入开展文明创建知识宣传。问卷调查相关责任单位



— 3 —

要加强协同配合、沟通联系，制定每月宣传计划，采取发放

宣传册、制作展板、有奖问答、文艺活动中穿插文明创建知

识等形式,到辖区建成区 8 个社区重点小区内开展文明创建

知识宣传活动,提升群众对文明创建工作的知晓度、支持率、

满意度。乌石镇要对标全国文明村镇指标体系，全方位、多

形式在乡镇范围内开展全国文明村镇调查问卷知识宣传活动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创文办、马坝镇、松山街道、乌石镇、区教

育局、市公安局曲江分局、区司法局、区住建管理局、区文

广旅体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团区委、区妇联，各网格单位；

完成期限：3 月 10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3.提升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满意率。梳理近半年办结的

涉及环境卫生、城市管理、便民服务等相关的事项,派发给

各责任单位开展电话回访,并统计电话回访的接访率、满意

率。对群众不满意的事项,相关责任单位要开展“回头看”

整改,全力争取群众理解支持。区行政服务中心要对各职能

单位开展技能培训,提升工单处理水平和服务质量。（责任

单位：区行政服务中心；完成期限：3 月 10 日前）

4.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。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

单位要发动本单位财政供养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积极参与文

明创建知识宣传。学校要开展“小手拉大手”活动,通过一

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,普及文明创建知识,切实增强广大师

生、学生家长的主人翁意识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、区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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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办、各机关企事业单位；完成期限：3 月 1 日前）

（二）规范交通秩序

5.规范道路秩序。重点治理辖区内主要交通路口、主次

干道、商业大街的非机动车和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灯通行等

交通违法行为。特别是在 4 个重点路口,公安交警部门日常

早晚高峰期(上午 7:30-8:30,下午 17:30-18:30)安排充足

的警力在路口及向外延伸的适当位置执法、执勤,确保车辆、

行人安全、有序、文明通过路口。加强礼让行人宣传,对在

人行横道前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加大执法力度,营造机动车

礼让行人的浓厚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曲江分局；完

成期限：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6.加强辖区停车管理。重点治理机动车违反规定乱停

放、占道经营(马路市场)、违反交通标志占用消防通道,清

理辖区主次干道停车泊位以及辖区一批长期占用路面且无

人驾驶的“僵尸车”,加强机动车占用人行道停放的整治力

度,曝光一批霸占临街停车泊位的不文明行为人,建立临街

停车泊位监管的长效机制,实现辖区内停车资源的整合提升,

净化道路交通秩序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曲江分局；完成

期限：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7.规范辖区内外卖、快递行业文明行为。严查外卖、快

递人员为超速、闯红灯、逆行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、乱停乱

放、骑行时接打电话、不佩戴头盔等不遵守交通法规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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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外卖、快递行业文明配送、安全出行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公安局曲江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邮政管理局；完成期限：

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8.开展车窗抛物整治。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，重点解

决公务车、公职人员车辆、营运车、工程渣土车等驾驶员和

乘车人车窗抛物的不文明行为，加强教育引导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公安局曲江分局、区住建管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各有关

单位；完成期限：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9.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。发动青年志愿者、党员志愿

者、社会志愿者团体等参与文明交通志愿服务，确保 4 个主

要交通路口、主次干道、商业大街的每一条斑马线都有志愿

者，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。（责任单位：团区委；完成期

限：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（三）清洁美化环境

10.加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。大力开展城市道路大清扫,

实行清扫保洁标准化作业,加强主次干道、背街小巷、公共

场所清扫保洁,确保无明显积存垃圾、纸屑、烟蒂、污物现

象。开展市政设施大清洗,加强公交站、广告牌、路牌、公

共健身器材、四防装置、公共厕所、垃圾桶、电箱电表、邮

箱等的清洗。以小区、农贸市场、车站、广场、夜市等区域

为重点,集中整治垃圾成堆、杂物乱放、违法广告(小广告)

乱张贴、乱摆卖等影响市容市貌的行为。严格督导考核保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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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,确保保洁及时到位、不留死角,垃圾清运及时,保洁设

施设备符合标准要求。强化绿化设施管护,全面摸排城区主

次干道、背街小巷及居民区花坛、绿化带绿化、卫生问题,

及时补绿、植绿,全面清理废弃物,清除枝叶积灰污渍,建立

常态长效管理机制。区爱卫办按照卫生城市标准要求,对文

明创建点位进行全面排查并抓好整改,确保各点位符合卫生

城市标准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建管理局、区市政管理中心、

马坝镇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卫生健康局；完成期限：2 月 29

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11.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整治。城管部门严格执法，对主

次干道、商业大街的流动摊贩、马路市场开展整治。疏堵结

合，对临街商铺要求入室经营，严格落实门前“三包”责任

制，完善评选方案，全覆盖常态化开展门前“三包”“红黑

榜”评选活动。对进城摆卖的菜农合理设置临时摆卖点、马

路市场，并建立和落实管理制度；农贸市场合理设置自产自

销售卖点，引导摊贩入市经营，确保公共场所整洁有序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住建管理局、马坝镇、区水投公司、区国投公司；

完成期限：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12.开展违法小广告整治。督促环卫保洁公司落实责任

区域内的小广告清理工作，确保主次干道、商业大街等区域

无小广告。各职能部门要对背街小巷、公共广场、公园、景

点景区、医院、社区、商场超市的新增违法小广告坚持“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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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就打”，定期开展联合执法。加大宣传力度，创新宣传方

式，营造对“牛皮癣”广告人人喊打的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住建管理局、市公安局曲江分局、区市政管理中心、马坝

镇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各网格单位；完成期限：

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13.规范共享电单车管理。完善市场准入制度，严格监

督管理共享电单车企业。优化辖区电子围栏设置，规范共享

电单车停放。督促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切实负担起社会责任，

加大巡查督导和日常管理力度。加强监管力度，监督运营企

业运营行为，对共享单车乱停放、乱堆放零容忍，发现一起

督办一起，确保共享单车停放整齐有序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

建管理局；完成期限：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14.强化卫生保洁督导检查。各网格单位严格落实创文

包联社区所辖路段保洁工作机制,各责任单位要按照创文包

联社区要求做好各自责任路段的卫生保洁工作。区创文办要

加强督导检查,对落实不到位的单位进行通报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创文办、各网格单位；完成期限：3 月 15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（四）加强文明劝导

15.开展“乱扔吐”不文明行为整治行动。重点对随地

吐痰、乱扔果皮、纸屑、饮料罐、口香糖、塑料袋等废弃物

的行为进行整治，城管部门要按照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对上述行为人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、采取补救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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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并处警告、罚款，提升群众爱护卫生环境意识。（责任

单位：区住建管理局；完成期限：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16.开展市民文明行为劝导志愿服务。区交通运输局要

在城区内重点公交车站安排志愿者开展文明劝导志愿服务，

保障乘客有序上下车；区交通运输局督促汽车南站安排志愿

者在车站售票处、进站口、检票口等开展文明引导，确保乘

客文明、有序候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；完成期限：

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17.加大文明行为宣传力度。在主次干道、商业大街、

社区、小区、农贸市场、公共广场、公园、景区景点、商场

超市等点位,通过电子显示屏、广播、户外广告等多种形式

展示刊播文明行为主题宣传，扩大宣传覆盖面，进一步提升

市民文明素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广旅体局、区文明办、区

市政管理中心、区水投公司、区国投公司、马坝镇、松山街

道；完成期限：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（五）改善农贸市场及其周边环境

18.加强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管理。针对市场及其周边

存在显著垃圾、杂物乱堆放、垃圾未及时清运、垃圾桶未及

时清洗、公厕保洁不及时、小广告乱张贴、地面脏污积水等

环境卫生问题，要强化市场内部监管，大力开展农贸市场内

部环境卫生整治。针对市场内摊档占道经营问题，加大巡查

力度，有经营高台摊档的，要高台摆卖；划定农产品自产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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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区域的，要在区域内摆卖。严格落实《韶关市农贸市场管

理办法》，全面排查建成区内 5 个农贸市场内部公益广告、

消防设施、公共设施达标情况。强化对市场内售卖食品的检

查，确保无过期、变质、伪劣食品，为市民提供干净整洁有

序的购物环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水投公司、区国投公司、区

市政管理中心、马坝镇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消防救援大队；

完成期限：3 月 15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（六）加强消防设施管理

19.开展消防设施维护。重点开展消防通道标线标志施

划，重点整治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通道、安全出口等现象。

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有关单位重点对社区、农贸市场、主次

干道、商业大街、背街小巷、商场超市等场所开展消防设施

和消防通道大排查，对消防栓设备（水枪、水带）不齐的及

时添置，对灭火器过期的及时更换，对消防设施破损的及时

维护，对未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的安排人员定期检查并填写检

查记录。（责任单位：马坝镇、松山街道办、区消防救援大

队、区国投公司、区水投公司；完成期限：2 月 29 日前，并

长期巩固）

（七）改进完善公共设施

20.开展公共设施建设与维护行动。全面排查市政道路、

垃圾桶、宣传栏、广告牌、路灯、明沟、暗渠、水井、花池、

树坑、绿地座椅等基础设施残旧破损的问题，建立整改清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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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修补、更换、清理和清洗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市政管理中

心、电信曲江分公司、移动曲江分公司、联通曲江分公司、

市公安局曲江分局、区水投公司、曲江供电局；完成期限：

2 月 29 日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（八）优化提升公益广告

21.加强公益广告宣传。主次干道、商业大街等主要街

道每隔 500 米能够看到至少 1 处公益广告，建筑工地围挡公

益广告面积不少于建筑工地围挡墙体面积的 20%，政务大厅、

公共广场、公园、景区景点出入口显著位置能够看到公益广

告景观小品，社区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、公共

文化设施出入口、大厅等显著位置有不少于 1 处公益广告，

农贸市场在各出入口显著位置不少于 1 处诚信建设公益广

告，公共广场、商业大街、城市干道有关爱未成年人、促进

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等内容的公益广告。各单位落实“谁刊播

谁维护”责任制，定期对公益广告进行巡查，避免出现明显

褪色、破损、脏污或被小广告占用等现象。（责任单位：马

坝镇、松山街道办、区创文办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住建管理

局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团区委、区科

协、区水投公司、区国投公司、各有关单位；完成期限：2 月

29 日前）

（八）加强文明养宠管理

22.加强不文明养宠整治。重点对主次干道、商业大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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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街小巷、公共广场、公园、景区景点、社区、小区、商场

超市及周边、学校及周边、农贸(集贸)市场及周边存在不牵

绳遛犬、不及时清理犬只粪便、养犬扰民等不文明养宠现象

进行整治，对流浪犬进行收容处置。加大宣传教育力度，充

分利用各种媒体，发动社会力量，开展文明养宠宣传活动，

提升市民文明养宠意识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建管理局、市公

安局曲江分局、马坝镇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

国投公司、区水投公司、区融媒体中心；完成期限：2 月 29

日前）

（十）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

23.健全完善育人体系。各中小学校深入开展“新时代

好少年”等未成年人先进典型学习宣传活动,加大文明校园

创建、校训校风、校园文化、师德师风等的宣传力度。加强

市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建设,常态化开展心理咨询

辅导。加强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,常

态化组织开展家庭教育培训、指导服务和亲子活动。加强社

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建设,确保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不被占用,

面向未成年人常态化开展各类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、

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马坝镇、松山街道办；完成期

限：3 月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24.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。在城乡中小学校开展心理

健康课程讲座,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力度。开展安全大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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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,严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。严格落实“双减”政策、提

升课后服务水平。加强家庭教育的培训和指导服务,确保指

导服务有实际效果。加强对校园周边市场、治安、交通等环

境的综合整治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、市公安局曲江分局、

区住建管理局、区妇联；完成期限：3 月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25.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关心关爱留守未成年

人、困境未成年人、流浪未成年人。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,

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宣传教育。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

地、博物馆、科技馆、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要对未成年人

免费开放并开设未成年人专场,为未成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

服务。加大对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宣传力度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委网信办、区教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住建管理局、

区文广旅体局、团区委、区科协；完成期限：3 月前，并长

期巩固）

（十一）加强全国文明村镇管理

26.全面加强全国文明村镇管理。乌石镇要按照全国文

明村镇指标体系，做好 2023 年全国文明镇材料审核、实地

考察等迎检工作。区创文办要加强督导检查,对全国文明村

镇文明创建实测点位进行全面排查并督促整改。（责任单位：

乌石镇；完成期限：3 月前，并长期巩固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坚持“一把手”负总责,要靠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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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挥、带头落实,亲自部署和推进文明创建工作。全力保障

人力、财力、物力到位,确保文明创建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主体。马坝镇、松山街道、乌石镇及各

单位要严格认真对照各自的职责分工，把工作清单化、清单

项目化、项目责任化，落实到责任股室，落实到人，做到目

标明确、任务清楚，高效推进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考核。区创文办要加大日常督导检查力

度，对各单位创文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督办。对推进不力

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，并严肃追责。

（四）发动全民参与。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，多形

式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来。新闻

媒体要通过典型宣传、跟踪报道、问题曝光等方式，进一步

加大宣传力度，使创文工作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，要营造浓

厚的舆论氛围。

附件：2024 年曲江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任务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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